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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.工伤预防项目申报

一、服务对象：企业法人、事业法人、其他组织、社会组织法人

二、受理部门：新乡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

三、受理地址：新乡市红旗区新二街与人民东路交汇处东北角市

民中心二楼 126窗口

四、联系人：荆名振、朱新宏

五、联系电话：0373-3026077

六、法定办理时限：120日

七、承诺办理时限：12日

八、收费情况：不收费

九、监督投诉电话：0373-3696600

十、设立依据：

1.《关于印发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规〔2017〕13号）第八条：统筹地区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

等社会组织根据本地区确定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，于每年工伤保

险基金预算编制前提出下一年拟开展的工伤预防项目，编制项目

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，向统筹地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申报。

2.《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二条：在保证工伤保险待遇、

劳动能力鉴定费、职业康复费用足额支付和储备金留存的前提

下，统筹地区经办机构可以按当年工伤保险基金实际征缴总额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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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五的比例提出工伤预防费使用计划，报统计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和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主要用于统筹地区参保单位工伤保险

工作的宣传培训、工伤案例分析、工伤事故预防等。

十一、受理条件：

材料齐全、内容真实有效。

十三、申请材料：

1、《河南省工伤预防项目申报书》；

2、工伤预防项目可行性报告；

3、工伤预防项目实施方案。

十三、办理流程：

1、工作人员通过实体大厅窗口接收申报材料，所交材料不

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告知申请人，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

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，直接进入受理步骤；

2、由业务办理岗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对于不符合经办

条件的，反馈不予办理原因。初审通过的，提出初步意见，转入

决定步骤；

3、根据经办岗位初审后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并根据工伤保险

有关政策的规定做出审核决定。申请符合规定的准予办理，申请

不符合规定的不准予办理；

4、依法送达关于明确河南省工伤预防项目的通知。

十四、办理流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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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文书格式：

1.河南省工伤预防项目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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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伤预防项目申报书

申报机构：

项目名称：

申报日期：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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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伤预防项目申请表

申报机构 机构代码

项目名称 成立年限 年 月

主管部门 所属行业

业务范围

预算金额 万元 开展相关业务年限 年

专业技术人员

结构及数量情况

法人代表
姓名及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
项目负责人
姓名及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
申报项目理由

项目实施方式

（直接打√）

申报机构直接实施

委托第三方实施

服务范围和对象

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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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

审核意见
盖 章

年 月 日

专家评委

会 意 见
盖 章

年 月 日

工伤预防联

席会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

